
 

113 年度「經濟部研究機構創業潛力獎」參選須知 

 

一、 依據 

本須知依據《經濟部研究機構創業潛力獎實施要點》訂定。 

二、 目的 

為建構具企業家精神及導入商業思維之科技專案研發環境，鼓勵執行本部科

技專案計畫人員積極運用科專成果進行創業，對本部所補助法人科專創業團

隊給予公開表揚。 

三、 主辦單位 

經濟部產業技術司 

四、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 

五、 參選資格與條件 

(一) 參選團隊需以科專計畫成果為根基，提出新創主題參選，新創主題需扣合

未來衍生新創公司之核心技術或業務。 

(二) 參選團隊成員需具備執行《經濟部推動研究機構進行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

補助辦法》補助計畫之身分。 

(三) 設立未滿一年且符合經濟部成果辦法第三十五之一條之法人衍生新創公司 

(即112年1月1日以後設立者，需檢附新創專章核定函)，其原執行科技專案

人員亦得報名參選。 

(四) 曾獲本獎項或創業家學校創業競賽獎之新創主題及人員不得再次參選。 

(五) 推動研究機構進行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補助辦法補助計畫 

六、 報名作業 

(一)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3年3月7日17:00止。 

(二) 報名文件： 

1. 參選表格(詳如格式1)： 

報名團隊須完整填具參選表格欄位，每隊團隊成員原則以5名為限，須具

備科專計畫執行人員身分，以預計轉任至衍生新創公司人員為優先。 

2. 附件資料： 

(1) 科專成員成員名冊 

(2) 研究機構主管同意書 

(3) 參賽成員身分佐證資料(擇一項)： 

A. 科技專案執行報告 

B. GRB表 

C. 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如專利權證等(由主辦單位認定之)。 

(三) 報名方式：填寫完成報名表單及其附件，將下載連結寄至陳先生信箱：

yhdaniel@itri.org.tw，電話確認後(02-2737-5152)，始完備相關報名程序。 



 

(四) 資格確認：由執行單位確認並經主辦單位審核同意。 

七、 評審注意事項 

(一) 提交商業簡報：4月8日 

請依據TREE Award_Pitch簡報大綱參考資料(附件2)，製作簡報。 

(二) 到部報告：4月15日-5月3日期間，報名團隊依據排定時間，到部進行「商

業規劃簡報」。 

(三) 報告時間：每組15分鐘簡報，30分鐘Q&A。 

(四) 評審指標： 

評分項目 比重 規格項目 

市場機會 30% 
市場需求及規模 

競爭優勢與差異分析 

商業成熟度 30% 

營運模式 

財務規劃 

募資策略與股權規劃 

發展潛力 30% 
團隊組成 

發展策略及合作夥伴 

商業規劃簡報 10% 
概念表現精簡、具吸引力 

規劃構面完整 

八、 奬勵及名額：得奬名單呈報部次長核定後公布。 

獎項 獎額 獎勵 

首奬 一隊為原則 
每隊頒發奬座一座及獎勵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予團隊成員。 

貳奬 一隊為原則 
每隊頒發奬座一座及奬勵金新臺幣六十萬元

予團隊成員。 

参奬 一隊為原則 
每隊頒發奬座一座及奬勵金新臺幣三十萬元

予團隊成員。 

佳作 以五隊為原則 
每隊頒發奬座一座及奬勵金新臺幣十萬元予

團隊成員。 

※上列奬項列入受奬名冊之團隊成員，每隊原則以5人為限，且需為新創主題相

關科技專案成員，或不在執行報告及GRB表中，但對該科專成果有貢獻之人組

成，以預計轉任至衍生新創公司人員優先。 

※本部得視年度預算，調整奬勵隊數及成員人數。成員名單須於參選報名時列

明。 

九、 頒獎典禮：本獎於國內以正式儀式公開頒授獎座。 

 



 

十、 得奬無效 

參選團隊及其成員，需秉持誠信原則提供正確資料，如有提供參選資料不實或

有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等違法情事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座

及奬勵金。參選團隊及其成員並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十一、 注意事項 

(一) 經濟部產業技術司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服中心及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

協進會(以下簡稱執行單位)執行本計畫遴選業務，向參選團隊蒐集相關辨

識資料，用於獎項執行及得獎後續聯絡之用途，參選團隊可以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向執行單位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必要時可請求

刪除。 

(二) 本競賽為公開性活動，過程中將進行相關拍照與錄影，參選者須同意參與

相關活動(含初審、決審、頒獎典禮)之肖像權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含本活動

執行單位)使用，包括但不限於重製、公開傳輸、公開播送等權利。 

(三) 參選團隊需於參選時確認參選同仁資訊並填妥「團隊核心成員名單－獎金

分配比重」，競賽過程僅允許成員退賽，不可新增隊伍成員，退賽成員獎

金將由工作小組平均至其他成員，最終隊伍名單需於決審前確認，決審後

不可再申請刪減成員。 

(四) 凡參加報名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 

(五) 上述未盡事項，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活動與獎項細節權利，並有權對本活動

所有事宜做出解釋或裁決。 

十二、 聯絡方式： 

收件窗口：陳先生：yhdaniel@itri.org.tw、02-2737-8152 

獎項問題：黃先生：02-2325-6800#885、0910-233-216 

mailto:yhdaniel@itri.org.tw
mailto:jimmy@mail.caita.org.tw、02-2325-6800#885

